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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九德國小學生家長會設置「學童關懷委員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台中縣政府府教社字第Ｏ九一一四Ｏ二Ｏ號函辦理。 

    （二）台中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會設置「學童關懷委員會」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照顧學校中之弱勢族群，並予了解、訪視。 

    （二）關懷協助弱勢學童，發揮社會服務之功能。 

    （三）提升家長會服務功能，善盡家長會職責。 

三、實施原則 

    （一）由九德國小家長會組成。 

    （二）結合學區內之社會公益、宗教寺廟、鄰里長、教師代表等人士共同辦理。 

    （三）由輔導室及學校各處室協助家長會成立。 

    （四）配合學區特性擬定相關措施。 

四、組織 

    （一）家長會會長兼任主任委員。 

    （二）家長會長得遴聘十至廿一人擔任委員。 

    （三）委員會設置下列各組 

1、行政組：設執行秘書一人，本組工作如下 

（1）撰寫年度相關成果報告 

（2）會議通知、會議記錄 

（3）志工人員造冊 

（4）組織人員配置 

（5）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報府核備 

（6）活動計劃與執行 

（7）對外聯絡各分支會 

2、財務組：設組長一人，本組工作如下 

（1）接受捐資 

（2）撥付款項 

（3）提報募款成果表冊 

（4）製作年度財務報告表 

管理收支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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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關組：設組長一人，本組工作如下 

（1）會務宗旨行銷 

（2）勸募捐資 

（3）招募志工 

（4）尋求社會資源 

4、服務組：設組長一人，本組工作如下 

（1）家訪 

（2）急難相關協助 

（3）協助通報 

（4）個案關懷服務 

（5）輔介服務 

（6）填寫相關服務記錄表 

    （四）設置「學童關懷基金」專戶，由家長會長自本會委員中遴聘三至九人擔任審查委員，審核、監督

基金專戶運用。 

五、組織工作 

    （一）主任委員及委員每年一任，得連任之，並隨家長會選舉而改組。 

    （二）由學校級任老師、校內相關人員、社區人士提出關懷學生名單，由本會建立「關懷學童名冊」。 

    （三）本會關懷學童之對象如下： 

1、單親學童 

2、原住民學童 

3、身心障礙學童 

4、殘障人士子女 

5、家庭遭變故學童 

6、文化不利或經濟不利（父母失業中）之學童 

7、家庭暴力受虐、遭性侵害之學童 

8、中途輟學及行為偏差之學童 

9、其他需關懷之學童 

    （四）進行訪視與協助。 

    （五）記錄訪視時間、次數、狀況以資延續、了解。 

    （六）結合相關人士之輔導，以期心靈成長、人格正常發展、並增進其自信心，提升社會適應能力。 

    （七）視個案之需要予以認養輔導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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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視個案之需要轉請社會工作人員進行追蹤輔導。 

六、學童關懷基金實施要點 

    （一）申請對象：本校學生 

    （二）適用範圍 

1、清寒、低收入戶或家庭發生變故致學生家庭收入來源發生困難，無力繳納學雜費、午餐費、游

泳費….等 

2、清寒、低收入戶或家庭發生變故致學生家庭收入來源發生困難，無力繳納學習所需教材、服裝、

教具…等 

3、其他特殊狀況者。 

    （三）申請流程 

1、級任教師填具申請表，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2、總務處彙集申請表，提交本會審核委員會審查。 

3、審核委員會決議審查結果。 

4、審核通過者，提撥基金補助。 

 

七、經費： 

   （一）家長會編列預算經費支應 

   （二）本會尋求社會資源協助 

   （三）發動校內師生募款資助 

   （四）專案請求政府社會福利機構補助 

八、本會對於個案應善盡保密之責。 

九、本計畫經家長委員會討論決議，家長會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